
附件3

攀枝花市民政局文书送达地址确认表

	当事人名称
	（此处填社会组织名称）

	受送达地址1
	受送达地址
	

	
	收 件 人
	（此处填收件人姓名）

	
	电    话
	座机
	手机

	
	邮政编码
	

	受送达地址2
	受送达地址
	

	
	收 件 人
	（此处填收件人姓名）

	
	电    话
	座机
	手机

	邮政编码
	

	受送达电子邮箱1
	

	受送达电子邮箱2
	

	当事人确认
	本单位知悉本确认表的全部事项，提供了上述受送达地址，以供攀枝花市民政局向本单位送达文书。
谨此确认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送达人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填写说明
	1、受送达人应当如实提供自己的受送达地址，并保证受送达地址准确、有效。
2、期间如果受送达地址有变更，应当主动、及时书面告知攀枝花市民政局变更后的送达地址。

3、如果提供的上述地址不确切，或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，使攀枝花市民政局文书无法送达或未及时送达，由受送达人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。



